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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文件 

 

 

 

 

穗注协〔2022〕100 号 

 

 

关于转发广东省注协《关于持续深入开展关于转发广东省注协《关于持续深入开展关于转发广东省注协《关于持续深入开展关于转发广东省注协《关于持续深入开展    

注册会计师挂名执业行为整治注册会计师挂名执业行为整治注册会计师挂名执业行为整治注册会计师挂名执业行为整治    

工作的通知》工作的通知》工作的通知》工作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    

    

 

各会计师事务所：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财务审计秩

序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1〕30 号），

持续加强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所）监督管理，进一步净

化注册会计师行业执业环境，根据《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税务总局关于持续深入开展注册会计师挂名执业行为整治工作的

通知》（财会〔2022〕18 号）要求，广东地区目前正持续深入开

展全省注册会计师挂名执业行为整治工作，现将广东省注协《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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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持续深入开展注册会计师挂名执业行为整治工作的通知》转发

给你们，请各事务所高度重视本次工作，遵照通知要求执行，并

将有关注意事项通知如下： 

一、事务所开展自查自纠工作 

    根据文件要求，请各事务所深入核查是否有挂名、不专职执

业、已离职、收到刑事处罚、完全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已去世等

等注册会计师，于 7月 15日前，填写《注册会计师注销注册汇总

表》连同注册会计师证书，报送到我会，如申请转为非执业会员

的，请按我会办理转非执业会员的指引报送相应资料。年检期间

已报送有关情况的无需再次报送。 

    二、我会组织开展重点检查 

结合注册会计师参保数据、事务所任职资格检查材料以及自

查自纠情况，参保信息或个税申报信息存在异常等情况的注册会

计师，我会将采取远程视频、现场检查等形式开展重点核查。相

关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应向我会报送详细说明和专职执业佐证材

料(包括事务所支付薪酬银行记录、个人所得税缴纳、从事审计业

务情况、内退证明文件等)。 

三、其他事项 

（一）各事务所应高度重视注册会计师挂名执业行为整治工

作的重要意义，提高思想认识，认真组织自查自纠，对存在挂名

执业问题的要立即整改，做到应清尽清。 

（二）事务所存在挂名执业情形不主动上报的，经查实，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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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涉及的注册会计师注销注册外，相关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将纳

入行业诚信记录。 

（三）整治工作中发现事务所及其注册会计师涉嫌违反社保

保险、税收征管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按要求上报财政部门依法移

送有关主管部门处理。 

 

联系人：叶霭雯，联系电话：020-38922350 转 372、361。 

 

    附件：广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持续深入开展注册会计师

挂名执业行为整治工作的通知（粤注协〔2022〕117

号） 

  

 

 

 

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 

                            2022 年 7月 13 日 

 

 

 

 

   

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行政信息部             2022 年 7月 13日印发 


